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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份转让概述  

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纳川股份”或“公司”）收到

自然人股东刘炳辉先生（以下简称“股份出让方”）的通知，其于 2014 年 9 月

12 日与刘炜先生（以下简称“股份受让方”）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刘炳辉

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23,799,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7%）以协议转让的

方式转让给刘炜先生。  

本次股份转让后，刘炜先生将持有公司股份 23,799,7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5.7%，刘炳辉先生将不再持有公司股份。  

二、交易各方介绍  

（一）股份出让方基本情况  

姓名：刘炳辉 

国籍：中国，无境外居留权 

通信地址：福建省南安市梅山镇 

个人简介：刘炳辉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刘荣旋先生的父亲，未曾担任

公司任何职务。本次股份转让前刘炳辉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3,799,700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5.7%。刘炳辉先生未曾受过任何行政、刑事处罚，无诉讼和仲裁等

事项，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也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之日,刘炳辉先生无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二）股份受让方基本情况  

姓名：刘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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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籍：中国，无境外居留权  

通信地址：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 

个人简介：刘炜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刘荣旋先生的儿子，即刘炜先生

与上述出让人刘炳辉先生为祖孙关系。刘炜先生未曾受过任何行政、刑事处罚，

无诉讼和仲裁等事项，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也不存在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刘炜先生无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

发行股份 5%的情况。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当事人  

股份出让方：刘炳辉 

股份受让方：刘炜 

2、转让标的  

指转让方拟转让的、受让方拟受让的纳川股份 23,799,700 股股份（占纳川

股份股份总数的 5.7%）。 

3、转让价款  

股份出让方与受让方协商确定出让之股份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4.5 元/股，

此次股份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 107,098,650 元。  

股份出让方与受让方应各自承担因本协议的签署和履行而产生的应由其缴

纳和支付的税收和费用。  

4、协议生效时间及条件  

本协议经股份出让方与受让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5、支付方式  

受让方应在股份过户后一次性全部付清本次股份转让款。 

6、声明与保证  

转让方不存在针对标的股份的悬而未决的争议、诉讼、仲裁、司法或可能导

致标的股份权利被限制之行政程序或政府调查，也不存在将要对其提起诉讼、仲

裁、司法或行政程序或政府调查并可能导致标的股份被冻结、查封的情形或者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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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协议转让公司股份没有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

意见》等有关规定。 

2、本次协议转让公司股份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3、本次协议转让股东未在相关文件中做出过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4、本次协议转让之前，刘荣旋先生受其父亲刘炳辉先生的委托，以刘荣旋

先生的意志代为行使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股东的提案权、召集权和表决权，

本次协议转让生效后，刘荣旋先生将受刘炜先生的委托，以刘荣旋先生的意志代

为行使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股东的提案权、召集权和表决权等股票权利。 

截至本报告日，公司实际控制人暨一致行动人陈志江先生与刘荣旋先生分别

持有公司股份 67,532,400 股和 27,299,698 股，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刘荣旋先

生将根据相关委托拥有刘伟先生 23,799,700 股提案权、召集权和表决权等股票

权利，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18,631,798股，占公司目

前总股本的 28.42%，陈志江先生与刘荣旋先生仍为我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及控

股股东。 

5、刘炳辉先生此次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是其对所持有公司股份

的个人财产处置行为，转让股份后刘炳辉先生不再持有公司任何股份。  

6、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上述公司权益变动相关信

息披露义务人将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股份转让事

宜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股份转让协议》；  

2、股份受让方和股份出让方的身份证明文件；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九月十五日 




